
 

 

关于社团立法的几点看法 
邓海峰 

 

我们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主要从事三方面的研究工作：第一是

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第二是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及公民社会指数的研

究，第三是社团立法的研究。我主要参与社团立法的研究工作，我简

要谈一些关于社团立法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社团立法的思路 

我认为我国的社团立法应该与“民法典”的制定相结合。今天上

午保育钧会长提出了他的观点：认为只有将目前关于社团的“三个条

例”废除掉，民间社团才能够取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家之所以对社

团立法存在这么大的争议，存在这么多的指责，主要是目前社团登记

管理条例的本质属于“行政管理法”范畴，正因为它具有“行政管理

法”的色彩，体现在市民社会中更多的作用是强制而不是服务。真正

为市民社会服务功能的法律是什么呢？或是说为市民社会服务的基

本法应该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民法”。现在，一方面是“民

法”还不健全。我国家“民法”建立于 1986 年，直到现在还是《民

法通则》，我国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已经十多年了的，但是

我国家还没有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另一面我国的行政管制法却又十分

强大、严密，由于在民法和行政法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两者难以

相衔接，从而导致市民的社会发展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基础的支持。一

面是强大的强制性的管制；另一面是还没有赋权、维权的法律基础，

所以造成目前我国市民社会亟待发展而又难以发展的非常尴尬的局

面。因此要想加强我国未来市民社会的建设，必须要完善民法的立法

建设，希望寄托在有一部能维护市民社会基本权利的民法之上，当然

这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明年 3 月份“物权法”可能出台。本届

人大已将“民法典”起草工作列入立法规划，估计有三年或四年的时

间，一部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基本法即权利法就可



 

以应运而生。这样公民的权利主张就会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并得到法

律的支持和维护。 

二、社团立法要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立法资源的有

限性 

刚才德国学者托马斯先生介绍，他走访了我国东西部地区，发现

在社团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的落差。我们受民政部的委托，为社团立法

服务，也在今年七、八月份，对全国行业协会进行调研，调查结果与

托马斯先生所说一样。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社团建设发展显得严重滞

后，他们不仅希望维持“二政府”的现状，甚至积极争取政府更多地

介入社团的具体工作，希望政府能多提供一些官方资源，事实上他们

确实很难维持。在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要在全国层次上

进行统一的社团立法难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整个行业协会的组织

形态而言，由于国家的立法资源非常紧张，真正能列入到国家立法计

划的非常少，能够分配到社团这一块更不容易，到行业协会这一块难

度就更大。就目前情况来看，促进和发展行业协会发展，还是应该由

地方在不断实践、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出台地方性立法的方式来

推进的道路更为可取。 

三、关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的改革 

最近，温家宝同志指示民政部重新研究关于社团登记的有关立法

工作。民政部在原来两稿的基础上，又委托交大 NGO 研究所、北京

大学法学院和社科院法制所提供三个专家稿。针对我国社团登记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受民政部的委托，也对“社团

管理条例”提出修改意见，我们所的专家意见稿刚刚提交给民政部。

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的主要建议大体上有三个方

面： 

第一是建议将全国社团登记权限从民政部划出，单独成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间组织监督管理委员会，其性质属于民间机构，类似于我

国的证监会、保监委和银监委这样的性质，由它来单独行使对社团包

括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能。之所以建议设立这样的机构，背景就是为



 

了改变我国长期执行的社团双重管理体制。我们建议对社团管理，今

后只有这一家独立的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专门机构对社团进行管理，

这是制度设计的设想。 

第二是建议改变社团登记中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登记管理内容，

对社团实行分类管理，建立团体法人的登记制度及其他法人的备案制

度，以进一步放宽社团产生的限制。 

第三是建议增强社团发展的自身动力，强化社团运作的风险，完

善社团的治理结构。这次讨论会上看了浦文昌会长关于完善民间商

会、协会法人治理结构的论文，觉得非常有启发。我认为民间社团必

须在法人治理方面多做工作。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先通过仍然属于行

政管制法的法律来发挥其过渡的作用，以等待未来“民法典”的诞生。

我们相信，在“民法典”诞生之后，原来具有“行政管制法”色彩的

法律将渐渐淡化为“行政程序法”，它只规定行政程序，而关于社团

产生的法律要件，包括社团权利和义务等规定将交由未来“民法典”

的总论部分来加以规定。 

 

作者为清华大学博士后，本文为作者在无锡民间商会实践试点研

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而成，题目、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